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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拟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股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49元(含税)，每股现金分红金额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将根

据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股数减去回购股数后确定，

具体的分配金额总额将在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大参林 60323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广智 陈国圳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410号、

410-1号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

410号、410-1号
电话 020-81689688 020-81689688
传真 020-81176091 020-81176091
电子信箱 DSL1999@dslyy.com DSL1999@dsly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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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及卫生总费用逐年增加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医疗卫生水平提升和人民生活条件改善带来的平均寿命的延长，我

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截至 2025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32,338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3.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2,365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5.9%。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威测算，到 2035

年左右，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占比将超过 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 2050 年前

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老年抚养比（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和社会抚养

比将相继达到峰值。

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的提升将持续提升老年群体对于慢病管理、用药指导及医疗保健等方面

的需求。医药零售药房作为药品销售的重要终端将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建议和多元化的商品

体系，积极承接人口老龄化新增服务与需求。

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与人民健康意识的提升，推动我国卫生总费用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官方发布数据，全国卫生总费用由 2015 年的 40,974.64 亿

元增至 2024 年的 90,895.5 亿元，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由 2015 年的 11,992.65 亿

元增至 2024 年的 25,007.5 亿元，人均卫生费用由 2015 年的 2,962.18 元增至 2024 年的 6,454.4

元，卫生总费用及人均卫生费用呈持续增长趋势。

2、行业出清提速，集中度持续攀升

我国药品零售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在政策引导与市场竞争双驱动下，行业已步入加速整合、

深度出清的关键发展阶段。受消费复苏乏力、市场竞争加剧、医保监管持续趋严等多重因素叠加

影响，大量中小连锁及单体药店出现不同程度亏损，行业出清进程逐步加快，药店总量呈现稳步

收缩态势。相较于此前五年药店数量的高速增长（同比增长率均维持在 5%以上），我国药品零售

行业于 2024 年四季度迎来历史性拐点，药店总量规模由持续扩张正式转向收缩。

2025 年以来，行业出清节奏持续提速，药店总量规模进入连续负增长通道，且呈现门店净减

少规模逐季扩大的态势。根据中康 CMH 数据，2025 年第一季度全国药店净减少 3,166 家，第二季

度净减少 4,009 家，第三季度净减少 8,800 家，第四季度净减少 5,950 家，已连续五个季度出现

环比净减少。2025 年全年，全国新开药店 33,055 家，同比减少 32%，关闭药店 54,880 家，同比

增长 72%，闭店率达 7.8%，净关店 21,925 家，年末剩余门店 680,476 家，其中年末医保药店 48.7

万家，2025 年净关闭医保药店 2.7 万家。

随着医保药品追溯码监管政策全面落地、全国统一电子处方流转平台加速推进、国家及地方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医保局飞行检查常态化且持续趋严，行业合规经营门槛持续提高。在此行业背景下，具备合法合

规运营能力、精细化管理水平高、供应链资源丰富、规模效应突出的头部企业，将持续抢占市场

份额，推动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3、零售药店终端价值持续提升，市场规模逐步企稳

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发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叠加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及全民健康

意识提升等多重因素驱动，药品刚性需求持续释放，有力带动医药零售行业规模稳步扩容。近年

来，行业监管体系不断完善，行业加速向规模化、数字化、精益化转型，正在迈入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

根据米内网最新数据，2025 年全国实体药店零售市场规模（药品+非药）达 6,165 亿元，同

比微降 0.57%，降幅较 2024 年明显收窄，市场呈现逐步企稳态势。从品类结构与增速来看，药品

作为实体药店核心支柱，市场规模达到 5,012 亿元，同比增长 0.6%，销售占比达 81.3%，同比提

升 1 个百分点；医疗器械占比与往年持平，同比微降 0.7%，凸显出药品及医疗器械作为刚性需求

品类，抗宏观环境及消费力波动能力较强。反观中药饮片、保健品，同比分别下滑 4.8%、14.8%，

销售占比分别下降 0.3 和 0.6 个百分点，作为偏可选消费品类，其需求受宏观环境及消费力影响

更为显著。

在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分级诊疗、处方外流、支付体系改革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扎根

社区的零售药店深度融入医药卫生体系建设，成为便民惠民的重要载体，承担着药品供应、便民

服务等重要职能。虽然我国公立医院仍是最大的药品消费终端，但随着居民疾病与健康管理需求

日益升级，叠加处方外流长期趋势不可逆转，零售药店凭借其便捷性、专业性优势，渠道价值持

续提升。根据米内网数据，2025 年我国药品三大终端（公立医院终端、零售药店终端、公立基层

医疗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约 18538 亿元，同比下滑约 1%；其中零售药店终端（实体药店+

网上药店）药品销售额达 5878 亿元，同比增长 2.4%，是三大终端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渠道。零

售药店终端占全终端药品销售额的比重由 2019 年的 23.4%提升至 2025 年的 31.7%，占比持续稳

步提升，渠道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

（二）行业周期性特点

医药零售行业作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与健康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是保障民生的关键行业。该行业在医药产业链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

作用，上接医药生产企业，下连终端消费者，是医药流通环节的核心载体，有效衔接产业供给与

终端需求。医药零售行业的周期性特征可依据产品类型差异进行明确划分，具体表现如下：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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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药作为生活必需品类，受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相对有限，整体呈现弱周期性特征；同时，

受部分疾病季节性发作影响，该品类存在一定季节性波动，例如在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发季度，

感冒发烧类药品销售额会出现阶段性上升。中参药材板块中，中药饮片与汤料类商品属于生活必

需品类且单价较低，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参茸贵细药材属于非必需品类且单价较高，受宏观经

济周期影响较大，同时受民间“冬进补”传统饮食习惯驱动，冬季销量有所提升，季节性较为突

出。非药品板块中，医疗器械类产品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无明显周期性；

保健品、保健食品等属于非日常生活必需品，受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大，周期性特征较为突

出。

（三）公司所在行业地位

公司荣获的社会地位及行业荣誉：“大参林”已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和“广东省著名商标”。

公司业务范围覆盖广东、广西、河南、黑龙江、江苏、新疆、辽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

江西、山西、浙江、湖北、山东、福建、安徽、海南、上海、内蒙古等 21 个省（含自治区、直辖

市），其中，广东、广西、河南和黑龙江的竞争优势明显，省内市场份额名列前茅。

在中国药店年度发展报告会上，公司荣获“2025-2026 中国药店价值榜 100 强”第一名；荣

获由广东医药商业协会颁发的“2024 年度中国药品零售企业销售总额 10 强”；荣获中国药店颁发

的“中国药店 25 周年影响力人物品牌”；荣获广东工商业联合会颁发的“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

第 55 位及“广东省服务业民营企业 50 强”第 18 位；荣获由同花顺与财闻传联合主办的“2025 财

闻奖”颁发的“高质量上市公司奖”。

（四）行业政策展望

1、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

2026 年 1 月 15 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

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药监局 9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

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旨在推动药品零售行业专业化、

集约化、数字化、规范化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药健康需求。

药品零售行业是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期间，我国药品流通市场规模

持续扩大，行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当前，我国医药零售行业正处于创新转型的

关键时期，需要推动其从传统药品销售向综合性健康服务转型，强化专业服务、健康促进与应急

保供等功能，将其打造成贴近社区、服务百姓的“健康驿站”，提升全民健康保障体系的韧性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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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意见》提出 5方面重点举措。一是完善药事服务，通过支持药店提升药学服务能力、优化

购药体验、参加药品集中采购、构建支付保障体系等综合措施，推动药店从“药品销售终端”向

“健康服务驿站”转型。二是创新健康服务，通过拓展零售药店健康服务功能、提升健康服务体

验、丰富药品零售业态、优化商品服务体验、助力医药产品升级，进一步强化零售药店的健康服

务功能定位，更好服务人民医药健康需求。三是强化应急服务，通过强化零售药店在应急保供中

的服务能力与加强药品应急保供的公共支撑，加强突发情况下的药品供应与用药指导，打造药品

保供的终端网络。四是优化行业结构，通过支持零售药店兼并重组、鼓励批零一体化发展、优化

药品营销体系，达到提升行业供应链效率的目的。五是规范行业秩序，通过发展智慧监管、促进

行业公平竞争与加强行业自律等措施，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行业诚信经营、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的完善药事服务、创新健康服务、强化应急服务、优化行业结构、规范行业秩

序等 5大方面，18 项具体举措为零售药房转型变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随着“健康驿站”建设的

逐步推进，医药零售行业的盈利模式将会由传统的单一商品销售模式转型至“商品销售+专业服务”

的复合服务模式。同时，零售药房的专业服务能力、多元化服务体系及数字化治理能力将进一步

升级优化。公司作为药品零售行业的头部企业，将积极拥抱行业政策、不断拓展自身在专业服务、

健康促进、应急保供、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的能力，促进医药可及、提升顾客用药便捷性和满意度，

推动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2、全面建立药品追溯机制

2024 年 4 月，国家医保局启动药品追溯码采集试点工作，推动定点医药机构上传药品追溯码

信息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2025 年 3 月，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通知中

指出，原则上，2025 年 7 月 1 日起，销售环节按要求扫码后方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对此前已采

购的无追溯码药品，列入“无码库”管理，暂可进行医保结算。2026 年 1 月 1日起，所有医药机

构都要实现药品追溯码全量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要在顾客购药小票上显示药品追溯码信息。截至

2025 年 12 月 24 日，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已归集追溯码 1,103.69 亿条，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接入 99%的定点医药机构和 3,538 家药耗生产流通企业，全链条追溯网全面成型。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及小程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每日查询量超 500

万人次，群众可通过扫码核验药品合法性，查询到唯一销售信息即证明合规，查到 2 次及以上销

售信息则可能为回流药或假药，实现“买药扫码、放心用药”。以药品追溯码为核心，医保系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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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立体监管体系。2024 年以来，联合相关部门举办近 20 场政策恳谈会，覆盖近千家医药相关

机构，推动 30 余家医药协会及大型药企发布杜绝回流药倡议，凝聚“行业自律、群众监督、部门

监管”的共治合力。截至 2025 年 12 月 16 日，全国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累计核查医药机构 12.47

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 3.91 万家，移送司法机关 188 家，移交药品监管部门 9,000 余家，发现

大批药贩子，侦破多起全国性假药案，有效遏制了串换药品、空刷医保凭证等违法行为。

国家药品追溯机制持续深化落地，政策推进层层递进、要求不断细化，推动医药零售行业合

规门槛持续提升，行业发展迎来规范化转型的关键节点。药品追溯码作为药品的“电子身份证”，

实现了药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的数字化追踪，从技术层面构建起立体监管体系，以往依赖

医保套保、回流药购进等违规操作谋取短期利益的经营模式已无生存空间，行业合规经营的生态

逐步形成。

随着药品追溯机制的全面落地，行业竞争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医药零售行业的竞争不再依

赖政策套利或违规操作，而是聚焦于精细化运营能力的提升——包括供应链效率优化、商品结构

迭代、数字化运营赋能、会员精准管理等，以及合规管理体系的完善。具备高标准合规水平、强

大精细化运营能力的企业，将在行业洗牌中占据优势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合规能力不足、

运营粗放的企业，将逐步被行业淘汰，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推动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五）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之一，主要从事中西成药、参茸滋补药材及中药饮片、

保健品、医疗器械及其他商品的连锁零售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

司致力于通过直营门店以及直营式加盟门店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实惠的健康产品和专业周到的服务。

在深入开发和巩固华南市场的基础上，公司秉承“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提供绝对合格之产品，并尽

最大限度满足顾客需求”的经营理念，不断向周边省市辐射，实现跨区域全国化发展。

在拓展营销网络的同时，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商品供应体系和物流体系。公司已与超 1 万家生

产厂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在广州、顺德、茂名、玉林、漯河、南昌等地拥有 35 个

物流配送中心，仓储总面积达 38 万平方米，仓库总发货满足率达到 99%，发货差错率低于 0.008%，

自主配送量占总配送量的比例达到 80%以上，能快速响应所辖地区的商品采购及门店配送需求。

历经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在药品零售连锁领域积累了深厚的行业经验和市场优势，以药品零

售作为核心业务，形成“直营零售、直营式加盟、分销、生产制造”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1、直营零售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中西成药、中参茸及非药品的零售，主要业务模式为通过规模化的商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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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仓储物流及连锁门店网络，实现终端销售；同时通过“自建+并购”两大模式拓展直营门店区

域布局，深耕华南，布局全国。报告期末，公司在广东、广西、河南、黑龙江、江苏、新疆、辽

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江西、山西、浙江、湖北、山东、福建、安徽、海南、上海、内

蒙古等 21 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共有 10,468 家直营门店。

2、直营式加盟业务

公司在行业内率先推出直营式加盟模式，融合直营连锁的标准化管理优势与加盟连锁的快速

扩张特性，旨在实现品牌快速扩张与服务质量、经营效益稳定的双重目标。公司严格遵循药品连

锁企业“七统一”管理标准，即统一品牌标识、统一运营管理、统一药学服务标准、统一软件系

统、统一票据管理、统一采购配送、统一人事培训，对加盟门店实施规范化管理。同时，公司在

品牌效应、商品体系、会员体系、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营销方式、数字化运营、新零售支持及

全方位培训体系等多方面为加盟门店提供赋能，并全面复制直营模式的成功经验，着力锻造加盟

门店的核心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其经营能力与盈利水平，有效保障了加盟商的稳定性。依托良好

的加盟口碑，公司持续吸引新加盟商加入，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为保障商品质量可靠，公司明确要求所有加盟门店商品均需从公司统一购进，严禁从其他供

应商自行采购。盈利模式方面，公司主要通过向加盟商批发商品，以及收取加盟费、管理费、服

务费等形式实现。报告期末，公司加盟门店已覆盖 21 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共计 7,290 家。

3、分销业务

公司采取“从供应商集中采购，向非加盟体系的中小连锁药店以及单体药店、中小型医药批

发企业等第三方企业批发”的模式。公司分销业务充分发挥自身商品代理、物流配送及生产等核

心优势，有效培育业务增量，成为公司零售业务的重要补充。分销业务的开展不仅能够进一步扩

大采购规模、持续强化规模效应，更能深化与中小连锁药店、单体药店的业务联动，为后续吸纳

其加盟或实施并购奠定坚实基础。

4、生产制造业务

公司布局中药饮片、参茸滋补品、保健品及中西成药等品类的生产业务，致力于为消费者提

供质量可靠、高性价比的优质产品。依托对中药饮片消费市场及优质参茸滋补药材的精准洞察和

深厚认知，公司成功打造以“东紫云轩”为核心品牌的中药及参茸滋补药材系列产品，在消费群

体中积累了良好口碑，成为公司的特色品种。同时，公司同步构建多品牌产品矩阵，推出以“可

可康”“诺贝华乐”为核心品牌的中西成药、以“东滕阿胶”为核心品牌的阿胶系列产品，以及以

“福尔”为核心品牌的保健类产品，全面覆盖多元消费需求。公司依托直营、加盟及分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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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有品牌自产产品的销售。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26,486,999,380.83 26,439,810,444.79 0.18 24,123,300,76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367,779,874.96 6,897,244,933.36 6.82 6,823,853,093.57

营业收入 27,502,188,411.03 26,496,547,002.32 3.80 24,531,390,152.75
利润总额 1,849,447,593.74 1,339,672,689.72 38.05 1,627,785,05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35,246,214.90 914,754,950.92 35.04 1,166,498,18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24,429,341.98 884,976,522.63 38.36 1,140,765,25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50,188,615.08 3,106,300,978.22 72.24 3,173,848,33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16 13.17 增加3.99个

百分点
18.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8 0.81 33.33 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8 0.81 33.33 1.0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956,003,233.58 6,566,569,643.05 6,545,672,910.36 7,433,942,62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9,997,850.70 338,167,170.28 282,831,324.47 154,249,86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55,001,700.47 333,954,961.68 284,468,888.68 151,003,79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67,832,558.10 1,142,588,073.20 818,691,246.32 1,621,076,737.4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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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1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41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柯云峰 242,591,847 21.30 无 境内自然人

柯金龙 -22,700,000 206,931,849 18.17 质押 29,600,000 境内自然人

柯康保 178,192,742 15.65 质押 40,500,00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15,316,857 93,345,516 8.20 无 其他

柯舟 41,011,200 3.60 质押 11,690,000 境内自然人

宋茗 22,058,318 1.94 无 境内自然人

刘景荣 -1,478,300 18,882,879 1.66 无 境内自然人

梁嘉盈 11,937,444 1.05 无 境内自然人

邹朝珠 10,382,045 0.91 无 境内自然人

梁小玲 9,822,243 0.86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为一致行动人；

2、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为兄弟关系，柯舟为柯康保之子，邹

朝珠为柯康保之妻，梁小玲为柯云峰之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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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向好，盈利能力实现显著提升，实现营业收入 275.02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04%；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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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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